
乌院教发〔2023〕17 号

关于开展 2022 级新生学籍自查工作的通知

院属各系部：

为进一步做好学生学籍管理工作，保障正常教学秩序，依据《普

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乌海职业技术学

院学籍管理规定》（乌院发[2015]57 号)，经教务科技处研究，现将

2022 级新生学籍自查工作安排如下。

一、自查范围

2022 年在学信网注册学籍的新生。

二、时间

2023 年 5 月 16 日-2023 年 5 月 19 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2022 级新生班主任督促本班学生完成此项工作并填写《2022 级

新生学籍自查情况统计表》，完成后纸质版由班主任签字，系部领导

签字加盖系部公章，由教学秘书收齐后统一交至教务科技处学籍科。



附件 1：2022 级新生学籍自查操作流程

附件 2：《2022 级新生学籍自查情况统计表》

教务科技处

2023 年 5 月 16 日



附件 1：2022 级新生学籍自查操作流程

第一步：手机应用商城中下载“学信网”app

第二步：进入“学信网”app，点击右下角“我的”



第三步：登录注册，填写相关信息,点击“完成注册”

第四步：注册成功后登录“学信网”app，点击“首页”-“学籍查询”



第五步：点击“信息核查确认”，然后输入“乌海职业技术学院”，点击“验

证”

第六步：点击“高等教育信息”，点击进入“乌海职业技术学院”



第七步：核对学信网个人信息，完成后，退出学信网 app

第八步：再次登录学信网 app,点击“高等教育信息”，点击进入“乌海职

业技术学院”,再次核对个人信息无误后即可完成新生学籍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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